
附件

白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浑江分局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表
填报单位：白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浑江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2026年3
月30日             

单位负责人： 主管厅领导：

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
检查对象

（含数量或者比例）
具体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

拟实施检

查时间
检查方式

年度
检查
频次

承办机构

是否属跨部
门联合检查
（如是，需

写明牵头部
门和配合部

门）

是否纳入
双随机计

划
备注

1

广告经营者、广

告发布者建立健
全广告业务承接
登记、审核、档

案管理制度情况
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、《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
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5号）、《吉林省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
作实施办法》（吉政办〔2019〕32号）《吉林省市场监管厅随机抽查事项清
单》

1、检查对象：浑江分局登
记的广告经营企业。2、抽
检比例：原则上不低于3%

。

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建
立健全广告业务承接登记、
审核、档案管理制度情况检

查，以及药品、医疗器械、
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
方食品广告主发布相关广告

审查批准情况检查。

（一）当事人具有合法的主
体资格证明文件。（二）广
告业务的承接登记、审核、

档案管理制度健全

1月-11月

现场检查
和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1次

白山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
浑江分局

否 是

2
对商标代理机构
代理行为的行政
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、《商标法实施条例》、《关于在市场监管领

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
5号）、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
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办法》（吉政办〔2019〕32号）《吉林省市

场监管厅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1、检查对象：浑江分局登
记的商标代理机构经营企

业。2、抽检比例：原则上
不低于3%，

对商标代理机构代理行为的

行政检查

1、商标代理机构名称、地址
、联系方式与企业登记信息
、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备

案信息是否一致；2、是否存
在违犯《商标法》第十九条
第三款、第四款规定的行
为；3、是否含有“包注册”

、“三个月拿证”等涉嫌欺
诈、虚假宣传、引人误解的
用语；4、商标代理机构是否

有《商标法》第四条、第六
十八条和《商标法实施条例
》八十八条规定的违法代理

行为

1月-11月

现场检查
和非现场

检查相结
合

1次
白山市市场
监督管理局
浑江分局

否 是

3

《中华人民食品
安全法》规定的
检查事项《吉林

省小作坊小餐饮
小食店小摊贩管
理条例》规定的

检查事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吉林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店小摊贩管理
条例》

辖区内食品生产许可证在
有效期内的企业（小作
坊）；食品销售、餐饮服

务100%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法》《吉林省小作坊小餐饮
小食店小摊贩管理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法》《吉林省小作坊小餐饮
小食店小摊贩管理条例》规

定的标准

全年

现场检查
和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日常
检查
按风

险等
级开
展，
专项

检查
按省
厅市

局要
求，

白山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
浑江分局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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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
检查对象

（含数量或者比例）
具体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

拟实施检

查时间
检查方式

年度
检查
频次

承办机构

是否属跨部
门联合检查
（如是，需
写明牵头部

门和配合部
门）

是否纳入
双随机计

划
备注

4

《中华人民食品
安全法》规定的

检查事项《吉林
省小作坊小餐饮
小食店小摊贩管
理条例》规定的

检查事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吉林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店小摊贩管理

条例》

辖区内食品生产许可证在
有效期内的企业（小作
坊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法》《吉林省小作坊小餐饮

小食店小摊贩管理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法》《吉林省小作坊小餐饮

小食店小摊贩管理条例》规
定的标准

全年

现场检查
和非现场

检查相结
合

日常
检查
按风

险等
级开
展，

专项
检查
按省
厅市

局要
求，

白山市市场
监督管理局
浑江分局

否 否

日常监管
检查、专
项监督检

查、投诉
、举报检

查

5

已报送2025年度
年报经营主体的

登记事项及公示
信息检查

一、产品质量监管（《产品质量法》2018修正）

 
1. 第12条：2. 第13条：3. 第49条：4. 第50条：5. 第51条：
二、标准化监管（《标准化法》2017修订）

1. 第25条：2. 第32条：3. 第37条：
三、计量监管（《计量法》2018修正+配套规章）
1. 第9条

1.检查对象：

一、质量监管对象
 工业产品生产企业 商品
销售单位/门店/商超 产品

批发市场、农贸市场电商
平台内经营者

二、标准化监管对象
1.执行强制性标准的生产
、销售、进口企业2.制定

团体标准、企业标准的社
会组织、企业
3.提供服务需符合标准的

经营单位
三、计量监管对象
1.使用计量器具的商场、

超市、便利店2.集贸市场
、加油站、加气站3.餐饮
、粮食、农资、金银首饰

、眼镜店等经营商户4.定
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快递
、物流、称重结算类经营

单位5.医疗卫生、环境监
测、安全防护用计量器具
使用单位

2.抽查比例：企业1%，抽
查名单由省厅统一抽取派

1. 企业生产、销售的产品质
量状况

2. 产品是否符合保障人体健
康、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
准/行业标准

3. 是否存在掺杂掺假、以假
充真、以次充好、以不合格
冒充合格产品

4. 产品标识、标注是否规范

1. 产品符合《产品质量法》

及相关产品安全标准
2. 无伪造产地、伪造冒用他
人厂名厂址、认证标志等质

量标志
3. 产品标识真实完整，有产

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、中文
标明的产品名称、厂名厂址
4. 限期使用产品清晰标明生

产日期、安全使用期或失效
日期
 

7月-12月

现场检查
和非现场

检查相结
合

1次

白山市市场
监督管理局
浑江分局

否 否

6

根据“雷霆 
2026”专项执法
行动方案，结合

工作实际，针对
食品安全、产品
质量、知识产权

、农资领域查办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条
、第五十三条、第五十五条、第五十六条;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十三条、第二十七条、第三十一条、

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三十九条;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七条、第九条。

检查对象：浑江分局登记
的食品生产经营者、产品
产销企业、知识产权使用

经营单位及农资经销门店
。

着力整治掺杂使假、侵权假
冒、虚假宣传、违规经营等

突出问题。

核查市场经营主体是否资质
合规、质量合格、无侵权假

冒、无违法经营行为。

3月-11月

现场检查
和非现场

检查相结
合

1次
白山市市场
监督管理局

浑江分局

否 是

7
依法开展价格监
督检查，维护市
场价格秩序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。
检查对象：浑江分局登记
的市场经营主体。

着力整治哄抬价格、不执行
政府指导价、政府定价等违
规行为。

核查市场经营主体是否存在
未落实明码标价、哄抬价格
、不执行政府指导价与政府

定价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1月-11月

现场检查
和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1次
白山市市场
监督管理局
浑江分局

否 是

8
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监管

《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

》（国发〔2019〕5号）、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
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办法》（吉政办〔2019
〕32号）《吉林省市场监管厅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

检查对象：浑江分局登记

的市场经营主体 。

严查价格、质量、不正当竞

争等违法违规行为

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实

施检查，做到随机抽取、结
果公示，确保监管规范、处
置合法。

1月-11月

现场检查

和非现场
检查相结
合

1次

白山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
浑江分局

否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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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
检查对象

（含数量或者比例）
具体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

拟实施检

查时间
检查方式

年度
检查
频次

承办机构

是否属跨部
门联合检查
（如是，需
写明牵头部

门和配合部
门）

是否纳入
双随机计

划
备注

9

辖区内药品、化
妆品、医疗器械
经营企业的行政

检查。      辖
区内药品、医疗
器械使用单位的

行政检查。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《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吉林
省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《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
办法》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《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医疗器械
网络销售质量管理规范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《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》《化妆品网络经

营监督管理办法》

1.检查对象：浑江区药品

、化妆品、医疗器械经营
企业；浑江区药品、医疗
器械使用单位

《2026年医疗器械化妆品日

常监督工作计划》重点检查
内容、重点检查品种。

《白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浑
江分局化妆品经营（使用）

单位日常监督检查记录表》
、《白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浑江分局药品零售企业监督

检查记录》、《白山市市场
监督管理局浑江分局医疗器
械经营企业日常监督检查记

录》、《白山市市场监督管
理局浑江分局医疗机构检查

3月-12月 现场检查 1次

白山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
浑江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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